云南民族大学人才引进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建设一支规模适当，结构优化，适应学校建设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促进学科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引进人才，必须以学科建设需要为依据，以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队伍为目标。

第三条  引进人才必须坚持标准，严格考核，把好综合素质关，确保人才引进质量。

第二章  引进对象

第四条  引进的人才包括以下各层次：

（一）第一层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第二层次：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三）第三层次：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国贴”专家、“省突”专家、“省贴”专家，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学术成果的专业技术人才；

（四）第四层次：科研成果突出的博士；

（五）第五层次：博士。

第五条  以上五个层次的人才引进对象中，第一、二、三层次不受年龄限制。第四、五层次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下，成绩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第三章  待遇
第六条  引进的各层次人才除享受正常的工资、津贴等福利待遇外，学校另行提供下列待遇：

（一）第一层次

1、提供购房补贴200万元；

2、提供科研经费100万元以上；

3、生活补贴20万元/年；

4、解决好配偶及子女工作；

5、在科研助手、实验条件配备等方面予以重点保证，并配备工作用车一部；

6、在教学、科研、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

（二）第二层次

1、提供购房补贴100万元；

2、提供实验室，配备工作助手，根据不同学科提供科研经费30万元以上；
3、生活补贴10万元/年；
4、解决好配偶及子女的工作；
5、在教学、科研、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
（三）第三层次
1、提供购房补贴等共计30万元。其中购房补贴20万元，科研经费5万元，奖励5万元；

2、视情况解决配偶工作；

3、在教学、科研、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

（四）第四层次

1、提供购房补贴等共计25万元。其中购房补贴15万元，科研经费5万元，奖励5万元；

2、在教学、科研、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

（五）第五层次

提供购房补贴等共计12万元，其中购房补贴10万元，科研经费2万元；

第七条  引进的上述各层次人才，如同时具备本办法和《云南民族大学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引进暂行办法》（云民大发[2008]230号）规定的多个层次优惠条件的，享受其中最高标准的待遇。

第八条  给予引进人才的待遇，除科研经费按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的规定据实报销，生活补贴按年度发放外，其余购房补贴、奖励等，可一次性领取，也可分次领取。

第九条  引进的各层次人才，到学校报到后，学校给予报销一次原单位至昆明的往返车费。

第四章  管理

第十条  引进的各层次人才应与学校签定服务协议，服务期为八年。在服务期内，一般不得申请调离或辞职。如若必须调离或辞职的，经学校研究同意后，须按服务年限退还部分学校发给的购房补贴、生活补贴、科研经费，以及未满服务期内每年5千元的违约金。同时学校安排配偶工作的，无论届时婚姻状况如何，必须一起调离或学校予以辞聘。

第十一条  引进的各层次人才应与学校签订工作任务书，按不同学科明确引进人才四年内的工作任务。工作任务书由各学院、部门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拟定，经科技处、人事处审定后，由学校授权各学院、部门负责人与引进的人才签订。

第十二条  对引进的各层次人才工作任务书完成的情况，实行校院两级考核。各学院、部门将工作任务书完成情况纳入学年岗位履职考核工作一并考核。在学院、部门考核的基础上，由学校组织考核组进行考核检查或抽查。

第十三条  引进的各层次人才，如考核不合格的，学校按岗位履职考核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学校鼓励和支持各学院聘用人事关系不在我校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到我校兼职工作；经学校批准并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工作任务后，在校工作期间，学校视情况提供临时住房，根据工作任务和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给予相应的津贴。

第十五条  对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云南民族大学人事处负责解释。

